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醫院管理局政策及措施 

 

 

1. 依從保障資料原則的政策 

 

保障資料原則 

 

醫院管理局保證其支持及依從以下的保障資料原則： 

 

第一原則 : 以合理和公平的方法收集個人資料。 

第二原則 : 持有準確的個人資料和刪除不再需要的個人資料 。 

第三原則 : 根據收集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或其他直接有關連的目的使用個人資料。 

第四原則 : 確保個人資料受到保障。 

第五原則 : 提供個人資料。 

第六原則 : 資料當事人查閱/改正其個人資料的權利。 

 

本局將會在當查閱或處理上是可行的範圍內支持上述有關在生人士的保障個人資料原則。 

 

2. 查閱/改正個人資料 

 

本局將會遵守資料當事人在本條例範圍內可查閱/改正其個人資料的權利。任何資料當事人都

可以根據本條例內的第六原則查閱其個人資料和改正不正確的個人資料。 

 

3. 在現行制度內一個額外的途徑 

 

本條例在現行制度內提供了一條額外的途徑給資料當事人查閱或改正其個人資料。但此額外

的途徑不會取代現行的制度。 在本條例下，本局只提供個人資料的複本。病人如欲索取其醫

療紀錄內並不存有的醫療報告，請循現有的制度申請。 

 

4. 查詢 

 

資料當事人可向本院的資料控制員辦事處查詢有關詳情和索取表格或「查閱個人資料要求」

的收費表。 


